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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教師輔導學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1 日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引導學生適性發展、理性學習及思

考，以培養其健全人格及良好的生活能力，並使教師之輔導作

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校「教師輔導學生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校全體教師。 

第三條  管理部門 

學務處。 

第四條  教師職責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得應聘擔任系輔導教師、班級導師及職

涯(家族)導師。 

二、醫學院因臨床教學需要，得由非專任教師擔任。 

三、凡經學校安排之教育活動，教師應負起輔導與管教學生之

責任。 

四、應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專業知能。 

五、應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生涯、心理與健康等各種輔導。 

第五條  輔導與管教： 

一、教師輔導學生時，應以下列原則處理： 

1.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2.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3.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4.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5.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6.啟發學生反省與自制能力。 

7.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二、教師管教學生，應事先瞭解學生行為動機，明示必要之理

由，不得為情緒性或惡意性之管教。 

三、教師輔導與教育學生，不得因學生之性別、能力或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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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種族、黨派、地域、家庭背景、身心障礙、或犯罪

記錄等，而有歧視待遇。 

四、學生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違反校規、社會規範

或法律，或從事有害身心健康之行為者，教師應施予適當

輔導與管教，必要時得移請學務處或其他相關單位處理。 

五、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處分，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

學校生 活輔導組、諮商輔導組協助同學改過遷善，對於必

需長期輔導者，得要求家長配合；協請社會輔導單位或醫

療機構處理。 

六、教師因實施輔導與管教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

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七、教師應鼓勵學生按時出席，並注意學生上課情形，遇有曠

缺學生，需以系統進行學生缺課提報。 

八、教師擔任社團輔導老師者，應輔導社團之正向發展，並儘

量參與該社團舉辦之活動。每學期由課外活動組將各社團

活動成果及評鑑成績，提供校長、院長、系主任及各社團

輔導老師參考。 

第六條  學生獎懲提報 

一、教師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或遇有學生違規情節重大者，得

依「學生獎懲辦法」提報學務處予以獎勵或議處。 

二、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時，教師得以協助向學校申訴。 

 

第 二 章 大學部導師制作業規定 

第七條  系輔導教師及導師聘任 

一、系輔導教師:各系設置輔導教師一名，由各系推選產生。一

年一聘，得連任。 

二、班級導師：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除醫學系每班設置二名

外，其他各系每班設置一名，由各系遴選，一年一聘。 

三、職涯(家族)導師：各系設置職涯(家族)導師，由各系遴選。

開放各年級學生依意願自由選擇所屬職涯(家族)導師，一

年一聘。 

四、院外籍生專責導師：各院設置各院設置一名，並得每30名

學生增加一名，一年一聘。  

五、系輔導教師及各導師每學年由各系、院遴選,於八月底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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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名單送學務處，呈校長核准後聘任之。 

第八條  院長及系主任職責 

一、協助與輔導各院、系輔導教師及導師工作之推行。 

二、召開各院、系之輔導教師及導師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

一次至二次。 

三、系主任應出席全校導師會議。 

四、協助處理學生輔導相關之學務、教務等全校性共同問題。 

第九條  系輔導教師及導師職責 

          透過個別輔導、小組討論或團體活動等方式，進行所屬學生輔  

          導工作，達成輔導目標。 

         一、系輔導教師職責與實施 

1.協調諮商輔導組與班級導師及職涯(家族)導師，共同擬定校

園輔導計劃，規劃及推展每學年度的重點工作。 

2.協調導師業務，凝聚輔導共識。配合諮商輔導組辦理團體宣

導活動(預防工作)，與班級導師及職涯(家族)導師個案問題

討論，必要時提供協助或轉介。 

3.出席諮商輔導組舉辦之輔導教師會議、輔導知能研習及學生

輔導聯繫會議，協助各系落實該學年度校園輔導工作計畫。 

4.每月彙整學生或導師之問題與建議，將工作內容摘要紀錄於

「系輔導教師工作紀錄單」(表號:B00101)，每學期末提報

諮商輔導組彙整，俾供了解各系學生輔導工作情形。 

二、班級導師職責與實施 

1.應參加校、院、系導師會議及有關導師業務之會議，檢討有

關學生之輔導問題及輔導之成效。 

2.應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討會，以增進專業輔導知能。 

3.學生生活輔導:排定每週的輔導時間，從事學生輔導工作(如

班會、小組談話、個別談話等)。或不定期與學生進行團體

或個別會談，協助學生解決其困難。 

4.學生課業輔導:提供學生選課安排建議，注意學生曠缺情

形，學生請假由班導師簽准，曠缺異常時，必要時會同生活

輔導組進行輔導。注意學生之學業成績，如有需要應給予適

當的輔導 

5.依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生活、課業、身心及學習態度

與家庭環境背景等，提供適切輔導，並儘量參加輔導班級學

生的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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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關懷學生輔導：協助學務處處理有關學生之重大與特殊問

題。 

7.班會召開、班級幹部遴選及獎勵提報，並配合學校重大集會

協助點名。 

8.學生請假、操行成績評定與獎懲建議提報，並協助獎學金、

弱勢助學申請。 

9.各項輔導作業以「長庚大學導師輔導工作記錄單」（表號：

B00102）摘要記錄，提報系輔導教師，俾供瞭解輔導工作實

施情形。若遇重大及特殊學生問題，則隨時提報討論處理 

10.導師更替時應將輔導資料移交新任導師 

三、職涯(家族)導師職責與實施 

1.培育學生全人素養軟實力 

2.協助學生職涯分析及發展規劃(UCAN) 

3.跨領域學習諮詢(轉系、雙主修、院校學士等) 

4.產業發展趨勢、就業市場分析及就業諮詢輔導。 

5.學生升學、留學及學術培力 

6.建立家族間學長姊與學弟妹情誼、人際網絡經營及學習經驗

分享 

7.參加校內職涯(家族)導師業務相關會議及專業知能研習活

動。 

四、院外籍生專責導師職責與實施 

1.協助外籍生適應異國文化之學習與生活輔導，促進跨文化交

流與發展人際支持與連結。 

2.跨系統連結之溝通橋樑(家長、各處室) 

3.高關懷學生輔導及緊急事件聯繫處理。 

4.學生請假、操行成績評定與獎懲建議提報，並協助獎學金、

弱勢助學申請。  

5.提供職涯、升學及留台發展之諮詢輔導 

6.跨領域學習與制度諮詢 

7.參加導師工作會議與輔導知能研習 

五、輔導學生時，應與生活輔導組、諮商輔導組及就業輔導組

相互協調密切配合，若有需要時得洽本校有關單位協助。 

1.學務處：有關學生資料之交換、宿舍管理、社團活動、心

理諮商、實施測驗、特教學生資源以及一般或個別

生活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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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務處：有關學生學籍、學業成績、選課及轉系，並提供

教學所需器材等事項。 

3.國際合作處:外籍生相關事務。 

第十條 輔導工作費及學生活動費 

一、擔任系輔導教師者，每學期核發25,000元工作費。 

二、擔任班級導師及家族(職涯)導師者，每位學生每學年核給1,200

元工作費及800元學生活動費，以促進輔導效能。 

三、擔任院外籍生專責導師者，每位學生每學年核給2,400元工作費

及1,600元學生活動費。 

四、學生活動費由學校自籌經工作費及學生活動費費支出，由各系依

大學部學生人數經核定後辦理活動，並向會計室辦理核銷。 

第十一條 輔導作業評量 

每學年度結束後，各院長、系主任參考各系輔導教師及導師之

輔導工作記錄及其對學生輔導之整體情形，評量其輔導成效，

並以『長庚大學輔導教師工作評核表』(表號:B00103)及『長庚

大學導師輔導作業評量表』(表號：B00104)呈報校長。各類導

師工作評量項目如下： 

一、班級導師工作評量項目 

1.應召開班會、全班輔導、小組或個別談話等生活輔導，並摘

要記錄輔導工作之實施及所掌握之學生問題。 

2.生活及住宿輔導 應摘要記錄其輔導班級學生之生活及住宿

適應情形、問題點及協助處理結果。 

3.學生整體表現之輔導及追蹤，如學業成績、請假曠缺記錄、

獎懲記錄及其他表現等。 

二、職涯(家族)導師評量項目 

1.進行個別談話、小組討論及團體職涯輔導活動。 

2.各項職涯輔導工作執行情形。 

三、外籍生導師評量項目 

1.進行個別談話、小組討論及團體輔導活動情形。 

2.特殊個案處理情形。 

四、班級導師及職涯(家族)導師執行各項導師職責且有下列具

體事蹟均可為評量參考。 

1.與學生經常保持接觸，瞭解關懷學生者。 

2.主動發現學生問題並提供協助者。 

3.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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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與導師工作相關會議者。 

5.輔導之學生參與校內外公益活動，足以發揚校譽者。 

6.輔導之學生無任何違反校規及重大事故者。 

第十二條 優良教師(輔導獎)遴選 

一、校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負責督導導師輔導

工作之進行，視需要不定期抽查各班上課情形;學務處得於

每學年度結束時，成立『優良教師(輔導獎)委員會』，由學

務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為各學院院長及各系系主任，

依下列項目進行討論及審查，遴選出各學院優良教師(輔導

獎)，提報學校予以獎勵。 

1.輔導工作相關紀錄 

2.各系輔導教師填報之『長庚大學優良教師(輔導獎)推薦表』

所陳述之具體輔導事蹟。 

二、優良教師(輔導獎)由各系推選產生，輔導教師亦得被推選。

推選人數以不超過該系導師員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不足

一名者以一名計。推薦人由輔導教師擔任，若輔導教師被

推選，則由系主任擔任推薦人。 

三、推薦人應彙整被推薦人之工作相關紀錄、導生意見及其具

體輔導優良事蹟，填寫『長庚大學優良教師(輔導獎)推薦

表』(B00105)送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轉交『優良教師(輔導獎)

委員會』。委員會於八月中旬以中旬以前完成審查並提報績

優導師名單，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呈報校長核定。 

四、每學年度優良教師(輔導獎)於校級會議公開表揚。 

 

第 三 章 研究所導師制作業規定 

第十三條 研究所導師聘任： 

一、各院設院主任導師一人，由各院院長兼任之。 

二、各所設所主任導師一人，由各所長兼任之。 

三、由指導教授擔任導師，於學生確定指導教授後起聘。 

第十四條 院、所主任職責 

一、協助與輔導各院、所導師工作之推行。 

二、召開各院、所之導師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至二次。 

三、出席全校導師會議。 

四、出席學務處召集有關研究所導師聯繫之各項會議。 

五、協助學務處處理有關研究生學務之共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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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導師職責： 

一、應參加校、院、所導師會議，檢討有關學生之輔導問題及

輔導之成效。 

二、協助學務處處理有關學生之重大與特殊問題。 

三、協助研究生入學輔導、辦理師生心聯繫等團體活動，以促

進生活適應與師生情誼。 

第十六條 輔導工作實施： 

一、生活輔導 

1.定期或不定期排定輔導時間，與學生進行團體或個別會

談，以協助學生解決其困難，提供生活、課業及生涯發展

之輔導。導師每學年期末以「長庚大學導師輔導工作紀錄

單」(表號:B00102)提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若遇重大及特

殊學生問題，則隨時提報討論處理。 

2.主動暸解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生活、課業、身心及

學習態度與家庭環境背景等，並應辦理及參與全研究室之

團體活動。 

二、課業輔導 

1.在學生選課時，輔導學生有關必修、選修科目的選課順序、

選修科目的建議以及選課學分安排。 

2.隨時注意學生上課曠缺，學生請假事宜需先經導師簽准，

學生有曠缺異常時，應即會同生活輔導組進行輔導。 

3.隨時注意學生之學業成績、論文進度，如有需要應給予適

當的輔導。 

三、輔導學生時，應與生活輔導組、諮商輔導組及就業輔導組

相互協調密切配合，若有需要時得洽本校有關單位協助。 

1.學務處：有關學生資料之交換、宿舍管理、社團活動、心

理衛生諮商、個案研究、實施測驗以及一般或個別生活輔

導工作。 

2.教務處：有關學生學籍、學業成績、選課及轉系、更換指

導教授作業，並提供教學所需器材等事項。 

四、熱心公勤或行為表現良好之學生應儘量在公開場合給予表

揚或提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獎勵；若學生有違反校規情

事，導師應主動瞭解與輔導。 

五、學生若遇重大違規或情緒、行為異常的狀況而無法單獨處

理時，除請生活輔導組協助外，於諮商輔導e化服務系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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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轉介單填寫，轉介諮商輔導組協助追蹤輔導。必要時應

聯繫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以做適當的輔導。 

六、導師應協助實習輔導老師實施院區、廠區之輔導訪問，並

注意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之出勤與實習狀況。 

七、研究生導師即是該生之指導教授，不另行發導師工作津貼，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行之。 

 

第 四 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